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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知麦彭仁波切 著 堪布索达吉 译 

释道净 整理 20240223 2稿 qq 973451196 
表 1：（5表）（注：未受相应之戒者勿阅） 

科判 正文 
 有些人声称三戒是异体，只是耽著自方而未懂得要点信口发言说： 

“你们宁玛派承认三戒本体转依的观点是不合理的，如果这一观点合理，那么别
解脱戒等变成密乘戒时，是舍弃下下戒以后才变还是未舍而变的？ 
如果是舍弃下戒以后才变的，那具三戒金刚持显然就不应理了，若以推理而言，

具三戒金刚持不合理，因为已舍别解脱戒之故。 
已舍别解脱戒这一点是成立的，因为已经舍弃别解脱戒才转依为密乘戒。 
如果未舍别解脱自体而转依，那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就成了别解脱戒本体未

转依。 
若以推理而言，别解脱戒本体不应转依，因未舍自之本体故，假设自本体未舍，

也就不可能变成他法。” 
 针对这种自以为推理十分高明并且已立成文字的高论调，本人在此通过自己的理

解结合亲身体验进行说明，以三个理由加以阐述： 
一、建立自宗； 
二、破斥与之相违他宗； 
三、安立究竟意趣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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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宗遵照全知语自在无垢光尊者师徒的观点，承认三戒本体转依、自体互不混淆。 
实际上这一观点并没有曲解如来的密意，这一点依靠教证足可说明，如《五十万

真如智成续》中云： 
“不同石头之种类，熔化成铁铜与银，依靠真实点金剂，悉皆转变为金子。 
如是以心之差别，三类种性之戒律，倘若入此大坛城，则称之为金刚持。” 

乙二
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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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所说的舍弃或未舍弃的破斥好似虽知顶却不晓根或者只知拉弓不会射箭一
样，虽然智慧敏锐，但又显露出狭隘肤浅，本人并不是偏袒耽著自方而是站在公正
不阿的立场上这样阐明： 
所谓的三戒，总的来说，在不被烦恼所束缚这一点上所护本体是相同的，因为一

切如来教就为了断除轮回的根本、成就涅槃而言是完全一致的，如弥勒菩萨说： 
“佛说能断三界惑。” 
这一点不仅以教证成立，而且通过势事理也可以证明。 
我们必须清楚的是，自本体没有恒常稳固不变的，别解脱戒、菩萨戒与密乘戒只

是在断除、转移、道用的方面有所不同，而在不被烦恼所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例
如未服毒或者依靠明咒密咒加持而服毒以及将毒转变为药，这三种情况都同样不会
受到毒害，后两种情况实际自相续并未服毒，同样的道理，大小乘所护的戒律自本
体，除了前者作为后者的所依以外并没有异体的实质存在，你们所说的舍未舍是何
道理呢？ 
若有人想： 
这样一来，就未转依了。 
由于别解脱戒是菩萨戒的所依，并且已为菩提心摄持，因而称为菩萨戒之别解脱。 
比如说，同一个宝剑，懦夫、勇士与大勇士所持时，而分别称为懦夫的宝剑、勇

士的宝剑、大勇士的宝剑。 
以前是懦夫的宝剑，现在已不再是他的剑而成了勇士的宝剑。 
如果有人说： 
犹如宝剑一样，戒的本体并未改变。 
其实有改变，因为剑的作用已截然不同，更为显著了，如果作用有大小还不算无

有改变的话，那么就必须承认穷人变成富翁时也一无所有，或者一个人成为百姓、
大臣、国王也不具有他相应的事业。 
因此说，取舍的律仪才真正是戒律的本体。 
如此别解脱戒只是因为见到三界轮回的痛苦，以自己出离心断除它之因烦恼而

已，并未能道用，就像不具备明咒密咒的一般人不能服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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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戒，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解脱，而且以清净的意乐唯行饶益他众之事，由于意
乐清净而不会被诸如别解脱戒的堕罪所染，就像能将毒转为药的明咒密咒一样。 
密乘戒，以尽快成办自他二利的广大意乐而将现有诸法护持为天尊、咒语、法性，

以殊胜方便智慧摄持，就像依靠服毒而解毒一样。 
由于意乐的不同，戒的自体也只是各自的戒而已，绝不会成为他戒。 
假设三戒是异体，那么就必须承认别解脱戒与菩萨戒对于一个密咒师来说不可能

存在，因为三戒是他体之故。 

若有人说： 
如果这样转依，则虽说是功德上具，然而就不具三戒了，因为密乘戒不是此三戒，

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密乘戒之故。 

那么，请问你们这样一个问题，小乘别解脱戒若以发心摄持，是否变成大乘别解
脱戒？ 
如果说不变，那具有别解脱戒的补特伽罗相续中就不会产生密乘戒了，因为这两

者不同之故。 
如果认为虽然不转依，但由于依靠各自仪轨而受戒，所以是互不混杂而存在，那

么具有两份别解脱戒的补特伽罗相续中由于以前小乘的二百五十戒条与重新受大乘
戒的二百五十戒条两者不混而存在，结果加起来就有五百条戒在一个补特伽罗相续
中存在了。 
这种存在方式是怎样的，请你们讲一讲。 
如果说转依，那么是舍弃小乘别解脱戒后转依还是未舍弃而转依。 
若是未舍弃而转依，那不可能成为大乘，原因是未舍小乘别解脱戒自本体，也就

不可能存在转依。 

如若是舍弃后才转依，那以前的二百五十条戒已舍弃还是未舍弃？ 
如果已舍弃，就不可能具有三戒，若未舍弃，那到底是不是转依呢？ 
这一点请你们好好想一想。 

若对方问： 
那么，自体不混、同时具有三戒的存在方式是怎样的呢？ 

它是这样存在的： 
以前在别解脱时依靠仪轨而受的二百五十条戒在上戒时并不是已经失毁了，而是

以较前更为殊胜的方式存在，如此一来为什么不能说具三戒呢？ 

在大乘别解脱戒时，除了小乘别解脱所护的二百五十戒条以外还有所护吗？ 
如果没有，那么这两戒互为异体就不合理了，因此证明还有所护，其理由是别解

脱戒在菩萨戒时存在不包括在二百五十条戒之内的其他所护，下两戒是上戒的支分
（，同样上戒还有不包括在下两戒之内的其他所护）。 
所以说，上戒并不舍弃下戒，而且前者成为后者的所依。 

如是任何一条戒根据是否被自他方便智慧所摄持的差别，戒的自本体如果成为别
解脱菩萨戒，那么请问： 

二百五十条戒是大乘的别解脱还是小乘的别解脱戒？ 
譬如，别解脱的二百五十条戒被菩提心摄持后，在它的基础上加上菩萨戒，这样

一来，别解脱的二百五十条戒就变成了菩萨戒，之后作为一名守护别解脱菩萨戒所
有戒条的人，是不是说仅有菩萨戒而不具有别解脱戒，请你们深思。 
在此基础上，加上密乘戒也成了如此。 

我们自宗只是说所护戒的本体而不说能转变它的方便或心是异体存在，因而所护
就是前戒的本体，除此之外再没有了，以一戒上加一戒的方式而不失前戒而存在，
如此一来，仪轨与戒条等别解脱戒、菩萨戒、密乘戒三者在各自之时均分别存在，

实际上所有的这些戒并未变为密乘戒那样，而从完整守护自道的角度来说是圆满的，
各自反体互不混杂，就一个补特伽罗而言，可以计算说守护此条是别解脱戒、这条
是密乘戒，这就是所谓的三戒金刚持。 
虽然三戒是如此存在的，但不是说下两戒自续存在，而是变成上戒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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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说三戒异体者并不是具有密意的说法而认为真相即是如此，虽然他们重复具有密
意说法的两个比喻日月星辰水器宝，实际上那只是大智者的说法而已，他们的究竟密意
并非如此，这一点以理证可妨害。 
别解脱戒、菩萨戒与密乘戒三戒如果下戒永远不会变成上戒而仍以前面的自相存在，

那么就必须承认具有大小乘别解脱戒者相续中作意自利的所护与作意他利的戒二者同时
存在。 
此外，别解脱自宗除了断除以外，无有转变与道用的能力，如来在相应之时宣说有转

变与道用。 
诸如降伏十大应诛，能诛只有一个，如果别解脱自宗存在，那么在别解脱戒中所诛为

十大特殊应诛、能诛以方便之差别的这种说法是否有。 
如果是一个非密宗的别解脱戒者降伏十大应诛，会不会犯根本罪，饮酒与双运可以

吗？ 
或者说，一个补特伽罗是三戒金刚持，他在双运时有必要说明守护别解脱者留在这里

而守护密乘戒者行双运或者明观本尊佛父佛母等上上胜伏下下吗？ 
如果别解脱戒从自宗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变好变坏而是自续存在，那么别解脱戒中有

明观本尊行双运可以的特殊开许吗？ 
如果说这只是密乘戒的术语而在别解脱中是没有的，需要护持别解脱戒，那么除了按

照自宗以外还说什么双运降伏法呢？ 
若说：既然你们也承认需要守护别解脱戒，这不是相同吗？ 
不相同，我们不承认如果是圆满守戒者下戒的自相依然如故存在他的相续中，而承许

已转依为密乘戒，因此如果护持下戒，那么护持它的戒律在相续中是存在的，然而由于
它已转依为上戒而无需再考虑下戒的界限，就像平民变成国王的比喻一样。 
这样一来，一位补特伽罗遇到二百五十条戒任何一条，都需要具足断心、菩萨戒与密

乘戒。 
以十大应诛为例，在别解脱戒中如果降伏，则犯第一条根本戒，按照别解脱的宗轨必

须戒杀，因为别解脱未变成密乘戒而以自本体无有能力降伏之故。 
对于具足如是三戒的金刚持来说，未降伏密宗的十大应诛，犯没犯根本戒呢？ 
一个补特伽罗观待别解脱、菩萨、密乘戒分别不杀、以悲心杀、以方便杀同时需要做，

如果未做，那么所谓的降伏对密宗来说应当做，而别解脱戒中是犯根本罪。 
同样，就密乘戒而言，行持降伏、双运、妄语、不予取四种的比丘金刚持，由于从此

舍弃了别解脱戒，就不具有三戒而只具二戒了。 
由此可见，如果三戒分开存在，就像对热症寒症的药各治一方或者火水一起降雨一样，

也如同具有单独的别解脱戒、菩萨戒与密乘戒聚合一处一样，因为这些戒的做与不做互
为异体之故。 
如果说：由于胜伏下戒、善法力量强大，虽犯根本戒但无有过失。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不必具三戒了只具足密乘戒难道不是更好，因为如果做一个就

不能做另一个而善法的力量均相同之故。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原因是如来亲口说比丘为最殊胜的所依。 
如果一个补特伽罗的相续中三戒不混、不变自相存在，当遇到酒等任何一戒时以上戒

为主，那么没有遇到戒时该如何守护呢？ 
若说守别解脱戒，则单独的别解脱事相安立为什么呢？这一点请你们好好想想。 
如果对方说：既然你们宁玛派自宗的观点也承认别解解脱为密乘戒的本体，那么杀生

到底是怎样的呢？ 
由于我们承认它是密乘戒，因而密宗自己可以作为理由，你们不可以，因为你们承认

三戒就像三个人一样是分开的，我们根据别解脱戒、菩萨戒、密乘戒分别断除、转移、
道用的角度不同，并且主要依靠内证的差别，而承认为是阿罗汉、菩萨与佛的随学者，
仅仅是戒的数量并不立为它的究竟事相，请你们安立一下别解脱、菩萨与密乘三戒的事
相。 
如果安立二百五十条等，那么密乘中就没有了，因为是别解脱戒之故。 
如果这样承认，难道五部誓言中不存在别解脱戒吗？ 
如果事相除了发心的差别以外再无有其他，那正如我们所说的，戒的本体自相不成立，

犹如铁变成金子一样而改变，这是我们承认的。 
否则，一个补特伽罗相续中需要具有大小乘三种见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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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 
这样看来，你们也认为杀生无有罪过。 

我们只是说主要根据内证，而戒自己的本体自相不成立，依靠基如精华般的能依道与
所依誓言相结合而在自相续中存在，除了内证以外在外面是根本没有戒的。 
如此一来，见解结合行为，行为结合时间，一旦无有取舍现前自果乃至成佛之前就是

依靠这个。 
因此，在不具有明观本尊以及必要的情况下，行双运、降伏，按照别解脱戒是有罪过

的。 
如果具足明观本尊与必要，则无有罪过。 
以密宗的甚深方便印持而在应时不成罪过。 
也就是说，需要根据时间与证悟的境界来守护一切学处。 
五部共同与不共誓言表面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但以证悟境界的差别而言，它们胜伏

下戒，因而不相违。 
如果下戒未经转依，那么绝不能以密宗作为掩饰，因为在别解脱中无有密宗的说法之

故。 

如果转依则可以，如说不能因小失大，根据各戒的不同，需要衡量必要大小，别解脱
中除了四根本戒外再没有更重要的，因而绝不允许行持。 

如果说： 
从实际意义上而言是可以的。 

那么对于具有别解脱戒者不需要守护，不会犯根本戒，显然已与论典所说相违，原因
是按照你们所说，犯根本戒的比丘后来积资净障或者积累比此更大的罪业也不会犯根本
戒。 

例如，若本体与以前相比没有任何改变，那它的作用等怎么会改变呢，一个人的身体
上别解脱与密乘装束也是相违，那时对他来说该怎么做呢？ 
如果依照上戒而行，则已改变，因为已随从了上戒之故。 
如果无有改变，那上戒对此做什么呢，是一个本体而有两者，那是什么样的呢？ 
请你们考虑考虑。 
譬如，承诺言说有生之年守戒的人，由于白色裙子是密宗装束而在今生绝不能穿着。 

按照我们宗派的观点，对于本体转依也必须要与内证和行为相结合，虽说是具三戒，
但在初学阶段不能将杀生转移，因而必须断除，这是别解脱戒。 

它的果为他众而想成佛是菩萨戒，此菩萨戒以大净等摄持而成为密乘戒，如此一来，
次第修持，别解脱戒不会变成独立的，因而是捷径，无有堕罪并能令所化众生随行。 
如果能依次行道，通过密宗而行双运降伏等趋入无有勤作、取舍及守护界限之地，因

此才称得上是具三戒金刚持。 

正如阿阇黎莲花生大师所说： 

“外表身披袈裟，持比丘相，内持密宗无上瑜伽。” 

因此，此道是三世诸佛之遗迹。 

印藏诸成就者也是如此，以大成就者那波巴为例便可知晓。这也是就三戒本体转依而

言的，如果三戒本体不转依，那相续中不能获得灌顶，由于仍然只是停留在前戒的断除

上，而无有转依与道用的能力，取舍二者直接相违，本体怎么能是一个呢？ 

结果已经落到别解脱的空隙中了，又怎么可以行持密宗呢？ 

如果别解脱戒的事相不存在，那如何具有三戒呢？ 

因此如日月般众所周知的那若巴与那波巴等大师绝对不会犯别解脱的他胜罪。 

如今有些结合坛城仪轨时唱金刚歌、跳金刚舞这些虽与别解脱威仪相违，但无有过患，

这是要诀。 

如果三戒是异体，那么就像三个人聚合，其中一人死亡以另一人无法压服一样，这显

然已违越了各自论典的说法，你们对此也无话可说，这样一来，事相的见解如何能成立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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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教派的大德们究竟意趣互不相违，如果相违，那么就不得不承认一者有过失了，

实际上能开显三戒密意的那些大德全是住地大菩萨。 

既然说不相违，那为什么不相违呢？ 

如是别解脱戒、菩萨戒与密乘戒三戒各自的本体为异体，时间、对境、所依均是分开

的，因而它们有差别。 

如是别解脱戒若以菩提心摄持，则变成菩萨戒，在它的基础上宣说菩萨戒，而根本不

会失去下面的别解脱戒，只是比以前更为殊胜而已，绝不会变得下劣，由此承认它们的

本体分开也是不矛盾的。 

如果不是异体，那么无论安立任何名称都毫无差别，因为是一体而不成立三体之故。 

如果被密宗摄持，则在别解脱与菩萨戒上再加所有密乘戒，而不失下两戒。 

实际上，所谓的转依就是指所护戒的本体转依，比如说，为自利而不杀生，为他利而

不杀生分别安立为小乘、大乘戒，除此之外只是从相似戒自之本体来说，这两者是无有

差别的。 

并不是断除别解脱戒的二百五十条后而在密宗另有二百五十条，其实也就是以前的那

二百五十条以方便摄持后变成了密乘戒。 

即便守戒方式一致，但根据能摄持方便的差别，而转依为各自戒，例如同是一朵花，

平凡人与圣者两次供养，它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对此可不可以命名为菩萨的供养与平

凡人的供养呢？ 

所供是同一朵花而成为如此不同。 

因此，所谓的异体实际上是指具有别解脱戒的本体彼等之戒，在上戒时不需要舍弃下

戒而是平等存在。 

本体转依则是指在未舍下戒的基础上在上戒的本体时而变成它的戒。 

如果真正认识到这二者互不相违并理解了其密意，那就如同火薪一般相辅相成，再别

无其他。 

没有正确理解大德们的密意，而以偏袒之心立自破他，就像一个父亲的两个儿子以分

开执著父亲的妄念而冲突一样。 

如阿里班智达亲言： 

“三戒一人相续中，自体不混遮需圆，本体转依德上具，应时主行要不违。” 

如果已得到了这样的密要，那就会明白三戒互不相违，同时又能获得一切乘殊途同归、

一切佛语均现为教言的大智慧。 

 

如是分析慧海中，善说词花笑盈盈， 

愿令心中净觉性，文殊金刚生欢喜。 

此论乃法王麦彭仁波切在幼年时亲手书写，后人抄录也。 

芒嘎朗！ 

谢！  


